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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第三次會議的一項重要議程
，是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的決定（草案）》的議案。
根據基本法第23條，香港特區應自行立

法維護國家安全，特區第二屆政府於2002
年下半年啟動了相關立法程序。但是，在美
英指使下，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竭盡全力
阻撓和破壞，使該立法程序於2003年下半
年被迫中止。從此，特區第三屆和第四屆政
府不僅都無力再度啟動有關立法程序，甚至
，23條被 「污名化」 和 「妖魔化」 。

第五屆政府開展《逃犯條例》修訂工作
，美英又聯手指揮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
竭盡全力阻撓和破壞，把 「修例風波」 演變
為旨在奪取香港管治權的 「顏色革命」 。從
2019年6月10日至今，以暴亂為主要特徵的
「黑色革命」 持續近一年。在香港這塊中國

的土地上，美英與它們的代理人肆無忌憚地
勾結， 「台獨」 勢力插手 「港獨」 活動，對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構成空前嚴重威
脅。但是，特區現屆政府重新啟動維護國家
安全的本地立法程序的意志和能力嚴重匱
乏。

有一種觀點：特區政府重新開展落實23
條的本地立法程序，需要相對和諧的社會政
治氛圍。

這種觀點聽起來不錯，但是，脫離香港

政治實際。自2018年初美國調整其全球戰
略、宣布中國是其主要對手之一以來，美國
對中國實施全面遏制。 「黑色革命」 暴露美
國的野心，欲把香港變成對中國發動 「新冷
戰」 的 「西柏林」 。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
借助 「黑色革命」 已奪得第六屆區議會絕大
多數議席和17個區議會的控制權。他們正虎
視眈眈，欲再奪取今年9月第七屆立法會競
舉勝利。假如讓他們的陰謀得逞，行政長官
寶座也很可能為他們所攫取。面對如斯嚴峻
政治形勢，繼續等待適合本地立法工作的條
件，豈非緣木求魚⁈

「一國兩制」 經不起更大破壞

還有一種觀點：持續近一年的 「黑色革
命」 已把香港摧殘得滿目瘡痍，應當化干戈
為玉帛，謀求妥協。

這種觀點，類似於過分善良的農夫對待
狡猾的蛇。自去年區議會選舉前夕以來， 「
黑色革命」 暴亂規模雖有所收縮，卻是 「拒
中抗共」 政治勢力在外國主子指揮下暫時的
策略調整，不是他們被打擊得損失慘重。尤
其，暴亂規模雖有所收縮，但是，暴亂烈度
明顯提升，已惡化為本土恐怖主義行為。

再有一種觀點：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是香
港的當務之急，政治議題應當暫時擱置。

這種觀點，不是過分天真，便是居心叵
測。美國不僅沒有因為疫情而收斂對中國的
打壓，相反，變本加厲。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不久前公然威脅中國，反對落實基本法第23
條，因為不符合美國利益。蓬佩奧的猖狂告
誡我們，香港如果不盡快堵塞國家安全的漏
洞，那麼，香港繼續實踐 「一國兩制」 將遭
遇難以想像的破壞。

「一國兩制」 的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也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事實證明，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是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前提。試
想：如果香港早就落實了23條，那麼， 「修
例風波」 能夠輕易演變為 「黑色革命」 嗎？
即使演變成了 「黑色革命」 ，能夠持續近一
年而迄今未被平息嗎？

力挽狂瀾於既倒，必須使出霹靂手段。
既然香港本地已缺乏落實23條的能力，中央
唯有履行憲制權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
家最高權力機關和立法機關，是全國14億人
民意志和意願的代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在人大會議上反映和代表香港750萬居民的
心聲。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也將循他們的途徑
，向全國人大會議轉達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
。這一切，構成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
議審議和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
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的合法性和權威性。

面對中央出乎他們意料的強有力舉措，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不免發出 「幾聲抽泣

，幾聲淒厲」 。愛國愛港陣營則大受鼓舞，
更有信心平息 「黑色革命」 。

資深評論員

堵塞國安漏洞是香港長治久安前提

今屆全國人大的其中一項議程是審議 「決
定」 ，以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

自消息傳出後，反對派攻擊的焦點集中在
「一國兩制」 的承諾是否因此被破壞的問題，

有關這點，本文試就此作出討論。
第一，國家安全原本就是轄屬於國家主權

分內的重大事務，正如基本法第19條已寫明
：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的事務屬於國家管轄
權，特區無權管轄，要有中央授權才能代行，
授權還得有文字授權，而且不是一次過的授權
，每次授權得由中央用文字授權特首執行。由
此說來，既然國家安全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
問題，國家不可能不管，基本法條文內也多處
寫明何謂國家事務，什麼應為國家管，一點不
含糊，既然今次由全國人大為港制定國安法，
那是彰顯國家擁有的權力，那是保障 「一國兩
制」 。

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2003年被迫中
止後，反對派繼續用盡方法阻止重啟23條立
法工作，而去年6月起爆發暴亂，破壞程度更
是史無前例，反對派勾結外力支援 「港獨」 也
是空前未見，面對這麼嚴峻挑戰國家主權的暴
力，而特區政府無能為力，如果中央政府還不
出手填補香港的國安漏洞，倘若 「一國」 被破
壞，還有 「兩制」 的必要嗎？

因此，今次全國人大制定 「香港國安法」
，事實上正是出於維護 「一國兩制」 ，毫無爭
議！

第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也在
大會報告中提到中央可根據需要在香港設立國
安機構履職。

這項決定如果落實下來，將是維護國家安
全最有效的辦法。當年曾在港英政府工作的羅
亞在其回憶錄中清楚寫到，當中英談判決定香
港管治權要交回給中國後，港英當局便立即取
消一些關鍵部門，並將其人員辭退的辭退，不
辭退的化整為零，分插到各部門。正是因為管
治權回歸後，特區政府不再有負責香港政治安
全的部門，政治活動一轟而上，接着分裂國家
主權的 「港獨」 也應運而起，而且愈演愈烈。
由此可見，取消政治安全部門的後果正如羅亞
說的：九七後事不關己，也不想留住給中國用
，更何況當中還存有大量反制中共的文件呢！

香港反對派 「雙標」 可恥

也正是政治安全的工作在九七後留下空白
，才有今天嚴重威脅國家安全的情況，既然要
制訂 「香港國安法」 ，便不能不在港設立國安
機構執法，否則立法也是枉然。

部分人反對在港設立國安機構，認為這樣
做是破壞香港的司法獨立，這說法無異是將香

港法制凌駕國家安全法之上，基本法列明香港
特區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國兩制」
下保留港制不變是國家授予的權力，即使如此
，國家行為的事務完全保留在國家主權內，因
此特區不包含國家主權的事務與執法工作（除
非國家授權），既如此， 「香港國安法」 擁有
其執法機構與執法人員是無可爭議的。換言之
，由中央在港設立機構及派駐人員去執行 「香
港國安法」 是理所當然的事。

美國總統特朗普聲言會為全國人大制定 「
香港國安法」 作出 「強烈回應」 。但美國的國
家安全法多如牛毛亦是人所共知，在2001年
「九一一」 事件後，美國國會便立即通過《愛

國者法》，授權美國警方秘密監視民眾的電話
、電子郵件、醫療、財務等各種紀錄，只要理
由是反恐或反間諜活動，政府甚至可以查看所
有實體文件。美國國家安全局於2007年開始
實施的 「棱鏡計劃」 ，也是以 「保護國家安全
」 為名實行全球監控。更不要提美國2001年
開始為了 「反恐」 ，向阿富汗、伊拉克發動戰
爭，造成數萬平民死亡，至今衝突仍未停止。

為什麼美國的做法香港反對派可以接受，
偏是自己的祖國就不可以⁉更荒謬的是特朗普
，美國可以立國家安全法，為何中國不可以？
在此要敬告本港各界，只為制定 「香港國安法
」 而不設立其執法機構與人員，正好比釣魚不
用魚鈎魚餌，那是空談罷了，做不到實際工作
的！

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在港設國安機構 確保國安法貫徹執行
學者論衡
鄭赤琰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為了抗擊疫情，許
多國家紛紛採取了「封國」、「封城」等非醫療技術
手段，逐步控制住疫情，但經濟和社會也付出了
沉重代價。既要戰勝病毒，又要維護社會經濟健
康運行，唯一的希望就是冀疫苗盡快研發投產。

去年6月以來， 「港獨」 分子勾結境外勢力掀起的黑暴讓
香港病得不輕，嚴重影響香港社會、經濟和安全秩序。現今
疫情剛剛受控，黑暴又蠢蠢欲動，立法會也被反對派惡意 「
拉布」 至幾近停擺，涉及市民切身利益的民生議題無從落實
，風波中暴露的青少年教育、媒體等問題更讓人憂慮。香港
的混亂還要持續到何時，讓人難以看到盡頭。

面對 「港獨」 和境外勢力製造的 「人為病毒」 ，香港靠
自身能力已難以抵禦，如同抗擊新冠病毒一樣，也必須依靠
「疫苗」 。中央決定制定 「香港國安法」 ，就是保護香港 「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一劑最有效疫苗。

中央授權香港實行 「一國兩制」 ，授予 「港人治港」 、
高度自治，保留資本主義制度，目的就是維護香港的長期繁
榮穩定，並繼續發揮好香港作為中西文明橋樑紐帶作用。但
是，如同一個人長久暴露在野外沒有防護，必然會浸染各種
疾病，這時就需要構建免疫系統保護自己。香港也一樣，自
由的環境也必須防範境內外不法勢力的干預和破壞，防範被
「人為病毒」 乘隙而入、鑽空子。

構建社會安全的 「免疫系統」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將會審議的《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針對的就是分裂國家、顛覆國
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等
「人為病毒」 ，目的就是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不變
形、不走樣，不受外部干預，它不僅不會影響香港居民受基
本法保障的各種自由，而且保護香港市民合法權利和自由在
安全環境下得到更好的行使，保護外國投資者和居民在香港
的合法利益更安全地存在。

一個國家或地區越是開放程度高，越要警惕防範外部勢
力干預作亂，越要提升管控外部勢力的政治能力，這本身即
是為了保護境外投資者利益、提升境外投資者信心的負責任
行為。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也必須要有能夠駕
馭和管控境外勢力的法治手段，才能善用外資，防範其害。
只有確保 「一國」 之安，才有 「兩制」 之行，其中 「一國」
是前提。

香港之於國家，好比人體內的一個器官，當器官遭病毒
攻擊、侵蝕，整個人的健康就會變得危險。而抵抗病毒最好
的方式是打疫苗，構建人體自身免疫系統。任何一個國家或
地區也是這樣，抵抗外部勢力和極少數破壞分子對健康社會
肌體的破壞，必須構建社會安全 「免疫系統」 ， 「香港國安
法」 就是針對黑暴和境外勢力 「人為病毒」 的有效疫苗，必
將為香港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提供有力保護。

保護香港健康的疫苗
港事
港心

吳志橫

香港回歸祖國23年來
，仍然未完成基本法第23
條立法工作，導致境外反
華勢力一直有機可乘，不

時惡意干預和介入香港事務，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國家的主
權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無論是2014年的非法 「佔中」 ，還是
2019年起爆發的 「修例風波」 ，均突出一個問題，那就是香
港現行的法例存在不足，不足以堵塞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領
域的漏洞。

國家安全事關百姓福祉，填補缺口不容一拖再拖！十三
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其中一項議程是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為香港立法禁止顛覆國家政權
和分裂國家、禁止恐怖活動和外部勢力干預等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根據《決定草案》內容，中央政府依據憲法第
31條和第62條第2項、第14項、第16項，以及香港基本法第
18條第3項，將涉及國家安全的全國性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
，由香港特區政府公布或立法實施。實施之後，這必將對 「
反中亂港」 分子和境外反華勢力構成威懾，為香港社會的安
定繁榮保駕護航。

歐美均有國安法

中央主動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律，是在憲法和基本法
的框架下進行的，絕對合情、合理、合法，符合 「一國兩制
」 的精神和原則，不存在中央干預香港事務的問題。

立法保障國家安全，乃 「一國兩制」 應有之義，完全符
合香港的長遠及根本利益。同樣是實行 「一國兩制」 的澳門
特區，已通過一系列措施有效地維護國家安全及 「一國兩制
」 實踐，如2009年通過23條，2016年立法會選舉制度增加 「
防獨」 條款，2018年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在全國人大公布加強維護香港國家安全的決定後，毫不
意外地，受到了外部勢力及香港反對派的激烈反對。然而，
保障國家安全的相關法例，在全球各地也絕不罕見，歐美也
不例外，外國又憑什麼反對呢？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
恐怖主義活動、外部勢力政治干預，均屬於嚴重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立法防範及禁止可謂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反對
派高調反對，難道他們認為在香港發起恐怖主義及分裂國家
活動也沒有問題？他們真的顧及香港的公共安全及繁榮穩定
嗎？

正如港澳辦早前所言 「黑暴一日不除，香港一日不寧」
。期待今次中央制定 「香港國安法」 ，能夠切實解決香港在
國家安全領域的缺失，為早日平息 「修例風波」 ，恢復社會
正常秩序提供堅實基礎。筆者相信，在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
的大力支持下，香港一定能早日止暴制亂，堵塞國家安全的
缺口，穩定繁榮將得到更大保障！ 全國政協委員

警惕妖魔化國家安全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日前表示，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
定（草案）》將以 「決定+立法」 兩步推進的
方式，為香港量身訂造香港國安法。

消息公布後，很多港人紛紛表示： 「香港
有救了」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有希望了。經
歷近一年不堪回首的黑暴肆虐之後，這種期盼
是絕大部分港人的共同心聲。

要了解中央為什麼要制定 「香港國安法」
其實並不困難。回歸以來，中央一直苦口婆心
提醒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特區只有 「
一國」 之責，沒有 「兩制」 之分。盡早就基本
法第23條立法是 「一國兩制」 長治久安所需
，是香港的憲制責任，不可推卸。但中央一等
就是23年。反對派竭力阻撓，甚至叫囂今年
立法會選舉 「35+」 ，不僅想全面 「攬炒」 香
港，甚至要攬着國家一起跳崖。

香港遲遲沒能堵塞國安漏洞，給外部勢力
和本地激進分子以可乘之機。一場黑暴將香港
推入危險的懸崖邊上。激進分子暴力毀壞城市
，侮辱國旗國徽，追打政見不同的市民，本土
恐怖襲擊風險大增；他們舉起 「港獨」 旗幟，
勾結「台獨」勢力，乞求英美制裁國家。這些舉
措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和「一國兩制」，危害國家

安全，傷害國家根本利益。而一些外部勢力也
毫不避諱地現身，給激進分子經費和物資，甚
至直接在暴亂現場指揮。此種情況令人憤怒和
驚心，但我們卻束手無策，對他們在中國香港
土地上的恣意妄為，口袋裏卻缺乏法律工具。

保障免於恐懼黑暴的自由

在關係主權和國家安全問題上，任何國家
都必然不惜任何代價，寸步不讓。中國也絕對
不會例外。在香港缺乏自行完成23條立法的
能力、黑暴仍未停息、美國將香港作為 「人質
」 妄圖迫使中國屈服的危急情況下，試想想，
中央還有退路嗎？還能再等嗎？堵塞香港國安
漏洞的第一步責任無可避免地、也是歷史性地
交到全國人大手中。這是憲法賦予全國人大的
責任，也是權利，不容置喙。

全國人大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審議通
過《決定》後，便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此制
定相關法律。制定 「香港國安法」 後會列入基

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區在本地公布實施。這
是完全依照憲法和基本法，根據香港嚴峻形勢
所為，合法合理，非常及時。

「一國兩制」 在香港實行，是為了保持香
港繁榮穩定，人民安居樂業。這是 「一國兩制
」 的初衷，也是廣大市民所願。但這個制度在
落實過程中，必然要有一個良好的安定環境配
合。 「一國」 好， 「兩制」 才可能寧。香港的
安定和國家安全息息相關，國家安全是 「一國
兩制」 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如果沒有相關法
律護航， 「一國兩制」 很難行穩致遠。

此次制定 「香港國家安全法」 主要針對四
類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包括：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
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其根本目的正正是
保障香港的發展權、人民的安居樂業權，保障
香港不受外部勢力干涉。該法保障的是絕大多
數香港市民的利益，跟一些人擔心的言論自由
、遊行集會自由、宗教自由等等毫不相干，港
人的正常生活不僅不會被改變和干擾，相反，
在更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下，香港會回到正軌
，民眾的生活將不再因暴力而恐懼，港人的孩
子們也不會因為被蠱惑而成為違法的犧牲者。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
理事長

香港國安法保護港人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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